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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据成果以数据知识产权赋权作为保护数据财产权益的重要路径，凭借其制度兼容性与实践可行性成为

当前立法优选。纵观各地试点实践，各地数据知识产权规则构建存在登记主体泛化；登记客体标准不一；

形式审查模式隐含欺诈风险；登记证书效力不足等问题，不仅制约了数据知识产权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

新，也影响了数据基础制度的体系化进程。针对上述问题，应从规范层面进行系统性调适：将登记主体

限定为数据处理者；登记客体限定为依法依规获取，按照一定规则或算法处理，具有实用价值与智力成

果属性的数据；构建第三方服务机构实质性审查机制，通过责任配置与技术免责条款平衡审查效能与风

险防控；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强化证书法律效力。通过完善实现数据知识产权制度，降低数据要素流

通中的制度性成本，保障数据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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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achievements take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empowerment a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tect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have become the preferred option for current legislation by 
virtue of their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Looking at pilot practice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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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reg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in these areas is facing several 
issues: generalized registration entities, in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registration objects, fraud risks 
implied in the formal review model, and insufficient validity of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s. These prob-
lems not only restrict the deepening of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ory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affect the systematic process of the basic data system.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system-
atic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at the normative level: limiting registration entities to data pro-
cessors, restricting registration objects to data that is acquired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
tions, processed following certain rules or algorithms, and possesses practical value and attributes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establishing a substantive review mechanism by third-party service 
agencies, balancing review efficiency and risk prevention through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and tech-
nical exemption clauses, and adopting a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alist model to strengthen the le-
gal effect of certificates. By improv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we can 
reduce institutional costs in data element circulation and ens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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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据作为要素融入并赋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经济环节，成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新兴资源，

提升着经济效率、优化着经济结构、驱动着经济创新发展[1]。十九届四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发布一系列

政策文件对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作出重要部署。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均提出，要“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其中《规划》还专门部署了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工程，以

促进数据要素创新开发利用。2022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研究数据产权登记新方式”。2025 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

出要“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以此为契机，本文拟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对各试点省(市)规则的适用情况

进行分析，首先，以 17 个试点省(市)颁布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规则为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方法解构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基本架构；其次，基于法教义学解释框架与实质主义价值导向检视现有制度中

登记主体范围、登记客体界定、登记效力等核心条款；最后，立足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需求，从

规范再造维度对登记主体、登记客体、审查形式等规则提出优化建议，为将来中央层面数据知识产权专

门立法提供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借鉴。 

2.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制度现状 

截至 2025 年 3 月，各试点省(市)均已颁布了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规则。从结构上看，数据知识产

权登记制度的基础架构大同小异，大致包括总则、登记申请、登记审查、登记程序、登记效力、监督管理

六个部分。从内容看，受限于学界对数据知识产权相关的基础理论尚未形成共识，现有规则主要集中于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操作流程，包括登记主体资质、申请材料清单、形式审查标准等程序性环节，而对

权利内涵的实质性界定相对单薄，故本文仅对 17 个省市登记规则中的核心条款进行横向比较，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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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 登记主体 
就登记主体的规定来看，实践中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规定的数据持有者和

数据处理者都作为登记主体的类型；二是海南省、安徽省等省(市)规定的仅数据处理者可以作为登记主体，

其中深圳市、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还列举了数据处理者的类型，大致包括对进行数据收集、存储、使

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见，当前数据知识产权的登记主

体十分广泛。 
(二) 登记客体 
就登记客体的规定来看，登记客体的要求大致包括依法依规获取＋经过一定规则或者算法处理＋具

有实用价值或者商业价值＋非公开性。但是在具体细节上各省(市)规定存在差异。在对“处理”的要求上，

安徽省未要求智力成果属性；上海市规定“经过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大多数试点省(市)要求具有

智力成果属性。在价值选择上，有的试点省(市)会侧重具有实用价值，有的则侧重具有商业价值。就数据

是否公开问题，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湖北省明确规定登记客体的非公开性，而其他地区未作出特

别规定，即视为登记客体可以具有公开性。 
(三) 登记机构 
就登记机构的规定看，大多数省(市)都规定由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统筹全

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工作，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负责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深圳市指定标准技术研究院负

责登记；海南省仅规定知识产权局负责统筹全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未明确具体登记机构；上海市、湖南

省由知识产权局直接审查。 
(四) 审查形式 
就审查形式的规定看，实践中存在三种路径：一种是“形式审查 + 实质审查”模式，例如山东省规

定的“初审形式审查 + 复审实质审查”模式、湖南省规定的“形式审查 + 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第

二种是“实质审查 + 形式审查”模式，例如安徽省、深圳市等省(市)要求先由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实质

性审查并出具报告，再由登记机构对该报告进行形式审查；第三种是仅形式审查模式，即仅由登记机构

对材料的完备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 
(五) 登记效力 
就登记效力的规定看，北京市、山东省、陕西省规定登记证书为权利凭证；湖北明确指出登记证书

的对抗效力；江苏省规定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登记证书；天津市、浙江省规定等省(市)规定登记证书为持

有相应数据的初步证明/凭证广东省和上海市未规定登记证书的效力。可见，在现阶段，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并没有赋权效力。 
深入比较各省(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规则后发现，各试点地方在登记主体、登记客体、登记机构、审

查形式、登记效力等方面尚未形成制度共识。因此，有必要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推广成功经验，并对既

有经验进行反思，完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 

3.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法理检视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制度工具，其构建必然伴随试错与调适。对于已经出现

的问题及时反思，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目前，数据知识产权立法层级还仅限于规范性文件，制定

思路更倾向于促进数据要素创新开发的现实需求，相关规则与法律上对权利的界定相去甚远，缺乏最基

本的法律评价以及对权利内容和法律效力的界定，同时其缺乏权利应有的可对抗、可请求等基本要素以

及基于权利行使可产生的法律效果等内容[2]。数据知识产权若要发展成完备的法律制度，还必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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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授权方式、授权效力等制度相衔接。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处于萌芽阶段

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登记主体、登记客体、审查形式、登记效力规定，对上述制度构建问题快速

响应，避免制度固化。 
(一) 登记主体泛化削弱制度公信力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主体的范围界定，是构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核心问题。传统知识产权对权

利主体资格的要求因知识产权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均体现了对创造性劳动的重视。创新价值体现在

知识产权政策制定和立法活动之中，如专利法保护新技术发明、著作权法保护新作品创作，即通过私人

专有权利的赋予以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新的智力创造活动[3]。数据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界定也需与知识产

权法律体系的整体逻辑一致。当前，北京市、江苏省等省(市)的试点规则将登记主体扩展至“数据持有者”，

深圳市、河南省等省(市)则将“数据处理者”的范围延伸至原始数据采集者、存储者、流通中介等，与其

要求确保对可产生价值的数据集合使用场景投入智力劳动龃龉——数据采集、存储、传输等基础性操作

仅构成基础劳动投入，与具有创造性特质的智力劳动存在本质差异。对采集者、存储者、流通中介等主

体赋予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主体资格，实际上混淆了劳动投入者与智力贡献者，对数据采集等基础劳动行

为直接赋予知识产权，不符合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知识增量生产的本质功能。 
(二) 登记客体实质要件缺乏统一判断基准 
纵观现有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规则，登记客体的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依法依规 + 一定规则或者算法

处理 + 实用价值或者商业价值 + 公开性”。以上四个要件分别体现了对登记客体的合法性、创新性、

价值性、公开性要求。但各试点省(市)就以上要件及具体内容并未形成共识，具体分析如下： 
1. 合法性要件 
依法依规获取数据是构建统一可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体系的前提。目前，各试点省(市)都通过规定不

予登记的情形保障数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在实体上，数据权属存在争议，隐瞒事实或者弄虚作假，危

害国家利益、危害个人隐私、违背公序良俗、损害公共利益等是各试点地方普遍认可的不予登记的情形。

但对于是否要求数据具有合法性来源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从程序上看，未对数据进行数据存证或公证、

重复登记两种情形是各试点地方普遍认可的不予登记的情形。但各试点地方也存在差异，例如陕西省、

江苏省等省(市)未规定重复登记构成不予登记的情形，大部分试点省(市)未规定申请登记材料提供不完整、

不规范，且未在指定期限内补正构成不予登记的情形。 
2. 创新性要件 
权利客体的创新性要件作为知识产权制度区别于其他财产权制度的本质特征，其认定标准直接决定

法权边界。为了表明处理者已对数据付出了智力劳动，而不是简单的数据收集，各试点省(市)都规定数据

必须“经过一定规则或者算法处理”。但是数据的生命周期管理涵盖了多源异构数据采集、结构化与非

结构化数据治理、分布式计算框架与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以及多模态应用场景建模与价值挖掘等多维度

协同优化，涉及采集、清洗、标注、脱敏、特征提取等多项技术动作，数据成果的创新性难以界定和表

现。实践中，“经一定规则或者算法处理”缺乏具体解释，各试点省(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登记客体

体现的创新性要件采取了不同的认定标准。理论中，对该要件的具体标准亦莫衷一是，存在衍生数据说、

衍生性财产利益说、智力劳动说、算法处理说、数据标准化或结构化说等观点，还有观点认为将“智力

成果属性”作为构成要件不妥当，主张采纳实质投入说。若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无法明确创新性要件

的具体判断标准以确定其独特的保护对象，将丧失其独立存在的制度价值。 
3. 价值性要件 
根据民事权利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民事权利可以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4]。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权

和财产权两种属性。知识产权的人身属性源于智力成果与创造者人格的固有联系；其财产权属性则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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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品的经济价值转化能力：知识产品可在物质形态上转化为具备使用价值的商品在交换关系中获得

以货币衡量的交易对价或者在资本维度形成无形资产估值，通过产业化应用进入社会再生产循环实现经

济价值。各试点省(市)都对数据的价值性有所要求，但是在价值选择上存在差异。目前学界对价值性要件

的选择，存在本质相同说、实用价值说、商业价值说三种观点。本文认为，尽管知识产权人最终的目的

是获取商业价值，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会发生交互，但两者存在本质区别。实用价值

更多地强调数据作为生产函数的技术乘数效应，而商业价值则侧重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交易

和收益，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客体在价值性要件上应在两者之中择一适用。 
4. 公开性要件 
对于公开性要件，学界观点较为一致，都认为不应要求登记客体具有公开性。若数据知识产权登记

要求“非公开性”，则意味着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路径与商业秘密趋同。若将其与商业秘密保护相区别，

则需要阐明未公开性具体需要达到何种程度，若“非公开性”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等同，则数据知识产

权与商业秘密的功能重叠[5]。另外，数据垄断的根源在于排他性权利的滥用，而非数据是否公开。即使

数据处于非公开状态，若缺乏对权利行使的限制，仍可能导致垄断；反之，公开数据若通过合理制度设

计，亦可避免数据垄断风险。 
(三) 登记证书效力不足抑制制度效用 
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此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这些隐含费用的

反映加以分析[6]。只有当登记收益大于合规成本时，才能激发主体申请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数据价值。登记证书推定效力和公信力的缺失，意味着在发生权属纠纷时，登记主体仍需另行举

证证明权利归属，而无法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减轻证明责任，导致对登记主体形成合规成本沉没；对于在

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第三人而言，因信赖登记证书内容与登记名义人交易的，无法取得善意的实体法效果，

第三人在交易前也不得不额外承担权利真实性核查成本。若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是否具备更强的公信力、

对数据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以及交易中对第三方的保护问题无法作出回应，将阻碍数据知识产权

人与交易各方形成正常的商业预期，影响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价

值不应局限于证权的表层功能。在数据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经验成熟后，立法有必要确认登记的赋权功

能，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的效力规则，强化登记证书法律效力。 

4.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的规范重构 

运行初期的探索阶段的问题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加以修正，因此，需要在保护数据知识产权和促

进数据交易流通理念指导下，将知识产权登记主体范围限定为数据处理者、统一登记客体构成要件、以

第三方审查机构介入加强登记审查的有效性、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加强登记证书的法律效力。 
(一) 登记主体：数据处理者的适格性证成 
各地对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规定广泛的主体范围，其目的在于吸引更多主体入场，降低制度落地阻力，

促进数据要素市场繁荣。但主体范围过宽，导致市场资源被错误地配置到低质量或创新性不足的数据上，

阻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 
首先，数据持有者不宜成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主体。数据持有只是对一种事实状态的描述，因此数

据持有者对数据知识产权并不享有排他性权利[7]。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在于保护数据的智力成果，

对数据的“智力成果属性”没有做出实质贡献者不宜作为权益享有主体。尽管有观点认为如同在自然界

中发现的图案可以申请商标一样，对数据资源的收集与持有同样可以形成知识产权[8]。然而，这种转化

并非自动的，对于商标而言，其显著性或可识别性是获得商标权的关键。即使某个图案或符号是从自然

界中发现的，申请者也需要通过设计、构思等智力劳动赋予其独特的含义，使其与特定的商品或服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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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联系，并具有显著特征。因此，对于数据知识产权而言，也只有按照一定规则或算法对数据付出智

力劳动的人才能成为登记主体。若数据持有者对数据按照一定算法规则进行了加工，形成了具有智力成

果属性的数据成果，那么就完成了从持有者到处理者角色的过渡，便可能成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主体。 
其次，不是所有的数据处理者都可以成为登记主体。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涉及数据收集、整合、

处理等多个环节的多元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下列五种类型：A. 初始数据采集者(形成未处理的数据)；B. 
数据预处理者(产出可用数据集)；C. 数据汇集者(产出结构化或关联分析的数据资源)；D. 挖掘分析者(产
出 AI 算法或智能工具)；E. 智能工具的使用者(分析场景数据，产出知识或智慧行动)。在这一过程中，

A、B 和 C 是数据的生产者，而 D 和 E 则是知识的生产者[9]。在这一链条中，尽管各主体均付出了劳动，

但知识产权的取得是基于智力创造劳动，仅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收集、存储、传输、流通、公开等处理行

为的简单搬运者不宜成为登记主体。 
最后，数据价值是多方主体协同创造的结果，数据的价值源于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因此数据收集者、

储存者、分析者等主体尽管无法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应保证数字劳动者凭借数字劳动贡献公平合理

地获得报酬，才能激发数字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对于数据的

产生进行了投入、作出了贡献的主体应当对该数据享有一定的合法权益，其边界有待界定但不妨碍其权

益应当受到保护[10]。在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时，应覆盖数字劳动者、企业及数据来源者等多元主体，通

过量化劳动复杂度、技术投入与数据边际贡献，合理分配收益，确保各方权益平衡与激励相容。 
(二) 登记客体：合法性、创新性与价值的整合 
1. 合法性要件 
对于是否需要合法性要件，有观点认为基于“客观中性”原则，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时无须设置来源

合法性要求，登记机关无须审查也无法审查每条数据的来源合法性[11]。在数据海量的情况下，此种观点

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不仅违反了《数据安全法》要求的数据收集必须“合法、正当”的规定，也会导

致数据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只有在坚守数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充分获取在先权利人的知情

同意与使用许可，才能真正实现公开性数据集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有序运行[12]。因此，合法性要件

必须保留。 
首先，数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来源。数据上财产价值的自由流动应当以数据上公共利益和人格利益的

充分保障为前提。任何受保护的数据在处理前，都应获得数据所有者或在先权益人的明确许可，确保数

据的来源合法且经过授权，这是数据处理的基本前提。数据来源包括自行产生、协议获得、公开收集、

公共数据授权等取得方式[13]，但无论哪一种方式，数据的收集和获取必须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确保个人信息、国家秘密等属于法定优先利益受到严格保护。 
其次，处理数据的过程合法。应确保数据处理的全生命周期都合法，包括但不限于对敏感数据进行

去标识化处理，确保去标识化后的数据无法直接或通过与其他信息结合来识别特定的个人，定期对去标

识化后的数据进行监控和审查，确保不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 
2. 创新性要件 
数据之所以可以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因为具有智力成果属性。前述衍生数据说仅强调了其

与原始数据的区别，实际上并未指出创新性要件的具体判断标准。衍生性财产利益说、智力劳动说、实

质投入说都模糊了数据知识产权与数据产权的界限，即数据产权的保护对象是数据本身，其功能主要在

于解决数据资源的权属划分与流通合法性，明确“数据归谁所有、谁可用、如何交易”；而数据知识产权

来源于智力创造的创新性，其保护对象应是数据创新成果，其功能在于确认哪些数据成果应受保护，并

明确权益边界，平衡数据利用与创新保护的关系。数据产权制度与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有不同的功能面向，

上述观点未能充分理解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的本质属性，导致非创新性数据被过度保护。而算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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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虽然强调了算法在产生数据创新结果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忽视了算法本身已受到专利法保护的事实。 
数据的智力成果属性应体现在数据的结构化和标准化之中。数据是符号的集合，是表达客观事物未

经加工的原始素材[14]。数据来源于多个渠道，在没有经过系统处理前，不免包含着错误数据、重复数据、

无关数据等噪音数据，原始数据的结构往往杂乱无序，需要通过算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度过滤、分析、

整合，筛选出有价值的数据并形成数据图表、分析预测等[15]。在这一过程中，处理者需根据数据的特性

和具体需求，设计算法的计算逻辑，涉及复杂的数学运算、矩阵操作、循环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需要高

强度的智力投入和技术创新精神。通过算法加工的过程，将数据按照名称、所属行业、应用场景、结构

规模、更新频次、等固定下来，使其变得更加有序、一致和可比，数据的“智力成果属性”得以外化表

现。数据的结构化或标准化说既弥补了衍生性价值说、智力劳动说、实质投入说忽视数据创新性，盲目

扩大登记客体的局限性，又厘清了算法保护与数据创新成果保护的界限，强化了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的独

立性。 
3. 价值性要件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选择实用价值。 
首先，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中，要求具备实用价值是为了确保数据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从

而保护数据处理者的权益和激发数据产业的创新活力。而商业价值则更多地由市场机制来决定，不宜作

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必备要件。 
其次，实用价值可以通过具体应用场景进行客观判断。无论数据是用于科学研究、商业决策还是公

共服务，只要能够在某个特定领域或场景中发挥作用，就可认为这些数据具备实用价值。这种判断方法

既符合数据知识产权的实际情况，又能够灵活应对不同领域和数据类型的需求。相比之下，商业价值的

判断更加复杂且主观，商业价值则受到市场波动、技术变革、法律法规等多种外部条件的影响，难以在

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时进行准确审查。 
4. 公开性要件 
登记客体应当具有可公开性，同时对公开的数据不应要求达到规模性。 
一方面，非公开性并不能有效的限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范围并影响其发展。首先，目前登记机关只

采取形式审查下，实际上是很难判断登记的数据集是否“非公开性”[16]；其次，若将登记保护范围限定

于非公开数据，相当于默认“公开即放弃权益”，迫使数据处理者为维持权利而限制开放，导致“保护”

与“利用”的对立。最后，数据知识产权的登记保护，根据知识价值论是基于对数据知识产权人的智力

劳动的认可，而数据是否已经公开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另一方面，对于公开的数据集合而言，有观点认为只有达到实质规模的数据被登记，此种观点值得

商榷。现阶段，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以激励创新和权益明晰为指导，不宜机械设定“规模性数据集合”

门槛。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旨在解决数据流通中的权属公示与交易信任问题，若要求“规模性集合”，将

迫使单一数据所有者只能依赖合同约定维权，无法通过登记形成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背离“数据二

十条”提出的“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目标。另外，单一数据并非没有处理者的智力劳动。数据作

为信息的载体，单一数据也可能涵盖复杂的信息量，或是经过复杂的处理过程取得[17]。若单一数据体现

了“智力成果属性”，仍应受保护，规模性仅是判断投入的参考因素之一，而非刚性标准。 
(三) 效力强化：登记对抗主义的逻辑证成与规则设计 
在充分把握数据的特有属性和产权制度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采取登记对抗主

义模式。 
首先，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契合数据的本质属性。不同于完全无形的智力知识创造，数据可以存储在

实体介质中固定；也不同于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数据的价值在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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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释放，数据资源总量也基于人类劳动而增加[18]。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允许数据在未经登记的情况下在

当事人之间自由流动和使用，并且不会削减数据本身的价值，符合数据的本质属性。同时，登记对抗主

义模式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保护机制，即在数据知识产权发生变动时，通过登记来明确权利归属和对抗善

意第三人的效力，从而保障数据知识产权的合法使用和流转。其次，登记对抗主义模式与社会现实相适

应。实践中，网络蓬勃发展以来，用户自愿贡献信息、网络平台撮合信息、搜索引擎提供链接和网络企

业之间跨界流量互享等现象就广泛存在[19]。其本质是默示的“对抗主义”——用户未明确反对即视为允

许平台使用数据，与登记对抗主义模式的理念不谋而合。这种模式强调效率和自治，与登记生效主义“不

登记则无效”的刚性规则冲突。若强制要求登记生效，会否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合理数据利用模式，破

坏数字生态中形成的默示共识。 
确定应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模式后，其制度效能的释放还有赖于权利推定效力与登记公信力的双重构

建。具体而言，登记证书所记载的主体应依法被推定为真实权利人，在权属争议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

则，即由异议方承担证明登记错误的举证责任，将举证成本配置给风险防范成本较低的一方，以降低权

利人的维权成本，强化登记制度的法律效力；第三人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后因信赖登记证书记载所为的

法律行为，其信赖利益也可对抗真实权利人的追索。通过完善数据知识产权基础性的登记效力规范构造

体系，不仅有效解决了数据知识产权权属变动的公示难题，更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权利流动性，形

成了“登记促流转、流转促创新”的良性循环，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现了

鼓励登记行为、保护交易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的多元价值。 

5. 结语 

当前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虽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但其制度框架已初步显现出基础性效能和规范性形

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是数据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第一环节，对于明确数据初始权益归属，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事物发展初期，无疑总会存在一定局限性，还需要持续进化完善这也意味着数

据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应用还有很长的路，除登记主体、登记客体构成要件、登记机构、登记审查形式、

登记证书效力的完善之外，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司法裁判规则构建、数据知识产权跨境互认等问题，有

待继续探索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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